
                      编号：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监督注册号：                       
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站监制

日照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和《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人防工程建设的法定程序，兹向你站申报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我单位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同时依法承担对人防工程质量的责任与义务。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该表1-6页由申报单位组织填写，7-10页由质量监督机构填写。
2.此监督书一式四份，省、市质监机构各一份，建设、监理单位各一份。
     3.请使用A3纸正反面印制。
工程概况及参建单位情况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工程规模
	
	工程造价
	

	结构类型
	
	抗力等级
	

	平时用途
	
	战时用途
	

	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质量责任人
	
	联系电话
	

	勘察单位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质量责任人
	
	联系电话
	

	设计单位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质量责任人
	
	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质量责任人
	
	联系电话
	

	监理单位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质量责任人
	
	联系电话
	


申报须知:
一、申报监督时必备的文件、资料

1、施工、监理中标通知书或施工、监理合同(复印件)；
2、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审查意见；
3、其他规定需要的文件资料。
二、人防工程参建各方的责任和义务:
1、发包单位:

应依法实行招标发包，并交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标的承包单位，提倡对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禁止肢解发包；应与有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签订合同，明确质量责任；应根据工程特点配备相应的质量管理人员，或按规定要求委托工程监理；应在开工前办理申报监督手续。按照合同约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防护设备由工程承包单位采购的，发包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家、供应商；合同约定属于发包单位提供的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技术标准、设计文件的要求，并对其质量承担责任；施工过程中按照国家现行的技术标准组织进行检验，竣工后及时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竣工工程质量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擅自使用。发包单位应按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和《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建设并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2、施工单位:
应在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将工程非法分包、转包；与发包单位签订合同，明确各方的质量责任、义务；应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落实质量责任制；应按工程设计图纸和国家技术标准施工，不得偷工减料；应按规定对用于工程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防护设备进行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人防工程主体结构必须由总包单位自行完成；工程质量必须达到现行国家质量验评标准合格或优良等级；工程竣工应具有完整的工程技术资料、竣工图，应有工程使用说明书，并签署质量保证书。人防工程在合理使用寿命内，必须确保主体结构、孔口防护工程、防水工程的质量；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在自检合格的基础上，通知发包单位组织工程参与各方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施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3、监理单位

 应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并与发包单位签订监理合同，明确各方的责任、义务；对工程施工中不符合设计、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的，有权要求改正；对设计不符合人防工程质量标准或违反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报告发包单位要求设计单位改正；应建立健全质量保质体系，落实质量责任制，监理人员应持证上岗，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认真实施监理业务；对工程的重要部位要实行24小时旁站监理，对每一分项、分部、单位工程质量等级进行验签，并对监理工程质量结论负责。
监理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三、法律责任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各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和《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履行职责和义务，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书
                           (建设单位):

    你单位报监时提供的文件和资料经审查，符合规定，同意办理                       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对其实施人防工程政府质量监督管理，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章、《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履行责任和义务。监督注册号为                 。
日照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盖章)

           年   月   日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计划

根据监督注册号            ，由我站对           _       工程实施人防工程政府质量监督管理。为保证质量监督工作的顺利进行，依据有关制度，特制定如下监督计划:

    一、工程概况

   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该工程为           结构，建筑面积为          M2，共       层，其中人防工程为      层，计        M2。工程总造价为        万元。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
    二、计划编制依据

编制本人防工程质量监督计划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财政部颁发的《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合同的约定、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审查意见、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等。

三、监督组织
本人防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由                          等同志组成质量监督组。

    四、监督工作内容及要求

     1、核查受监督工程的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及预拌混凝土生产单位的资质以及参建各方质量行为及执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2、基础验槽时，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应协同施工单位提前通知勘察、设计单位及质量监督站。

    3、工程施工中，监督人员对工程质量进行抽查。根据本工程的特点，当施工至附表规定的质量控制点部位时，由建设(监理)单位提前通知我站进行现场核查。

    4、除对必检质量控制点部位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外，监督人员随机抽查施工过程中的施工质量，并对各方面的质量行为及质量责任制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五、联系方式
本人防工程质监组由               同志负责，地址菏泽路369号三楼，联系电话 2218867 ，邮编   276826  。
日照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

申报单位签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计划表
	序号
	质量监督控制要点
	质量监督工作内容、监督方式

	1
	  参建各方的资质、人员资格、质量体系、质量保证措施
	查看资料或抽查原件

	2
	基坑开挖、施工降水、基槽勘验
	查施工资料；现场勘查，测量核准

	3
	防水工程
	查资料；现场抽查

	4
	钢筋工程
	查资料；现场抽查

	5
	混凝土工程
	查资料；现场抽查

	6
	模板工程
	查资料；现场抽查

	7
	防护密闭门、密闭门、门窗安装
	查资料；安装抽查；检查实体的质量与安装情况；外观检查

	8
	穿墙管线的防护密闭
	安装抽查；查资料，检查实体的质量与安装情况

	9
	水、电、通风等安装工程
	查资料；现场抽查

	10
	装饰工程
	查资料；现场抽查

	11
	主体验收
	查工程资料；工程实体质量、防护设备安装质量检查；工程外观检查

	12
	单位工程验收
	查工程资料；工程外观检查；查工程实体、防护设备安装质量；工程建设、监理、施工与过程验收、竣工验收过程的监督检查


质量监督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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